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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的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方法探微

【摘要】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于融资租赁中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承租人应该计入资产价值，予以资本化；而对

于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的处理，会计准则规定中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致使近几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对同一

道例题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对此，本文提出了对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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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资租赁中，初始直接费用是指租赁双方在租赁谈判

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相关费

用，主要包括手续费、律师费、差旅费、印花税等。

按照国际惯例，对融资租赁中的初始直接费用有两种会

计处理方式：一种是直接计入本期损益，另一种是计入租赁费

用。我国对融资租赁中的初始直接费用分别承租人和出租人

做了不同的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中规定：

在融资租赁下，承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计入租入资

产价值，即可以资本化；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计入应

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在确认各期融资收入时作为收入

的调整，计入各期损益。

一、承租人对初始直接费用的会计处理

会计准则规定，承租人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

中发生的，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手续费、律师费、差旅费、印花

税等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计入租入资产价值。在租赁期开始

日，承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

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如果存

在初始直接费用，则将初始直接费用也计入租入资产的价值。

初始直接费用是为了获取租赁资产使用权、获得未来收益发

生的必要支出，金额较大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是不合理的，会

使当期利润减少。而会计准则规定将其资本化计入固定资产

的价值是合理的，在租赁各期可以通过计提折旧补偿，也不会

对当期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例：20伊1年 12月 28日，A公司与 B公司签订了一份租

赁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淤租赁标的物：程控生产线。于租

赁期开始日：租赁物运抵 A公司生产车间之日（即 20伊2年 1

月 1日）。盂租赁期：从租赁开始日算起 36个月（即 20伊2年 1

月 1日 耀 20伊4年 12月 31日）。榆租金支付方式：自租赁期

开始日每年年末支付租金 1 000 000元。虞该机器在 20伊2年 1

月 1日的公允价值为 2 600 000元。愚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为

8豫（年利率）。舆该生产线为全新设备，估计使用年限 5年。A

公司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可归属于租赁项

目的手续费、差旅费 10 000元。则 A公司在租赁开始日的会

计处理为：

（1）判断租赁类型：A公司应将该项租赁认定为融资租

赁（具体过程略）。

（2）确定租赁资产入账价值：

最低租赁付款额越1 000 000伊3=3 000 000（元）

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越1 000 000伊P/A（3，8%）越2 577 100

（元）

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2 577 100元<租赁资产的公允价

值 2 600 000 元。根据会计准则规定的孰低原则，租赁资产

的入账价值应为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2 577 100元。由于存

在初始直接费用 10 000元，所以 A公司租入的资产入账价

值为：2 577 100+10 000=2 587 100（元）。

（3）计算未确认融资费用及相关账务处理。

未确认融资费用越3 000 000-2 577 100越422 900（元）

账务处理如下：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2 587 100，未确认融资费用 422 900；贷：长期应付款———应付

融资租赁款 3 000 000，银行存款 10 000。

也就是说，承租人 A公司共需要支出 3 010 000元（其中

租金为 3 000 000元，初始直接费用为 10 000元），3 000 000

元的租金中既包括本金又包括利息，其中本金 2 577 100元计

入固定资产价值，利息为未确认的融资费用 422 900元。而初

始直接费用由于是在租赁开始日支付，不需要进行折现，直接

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二、出租人对初始直接费用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以下简称“租赁准则”）

第十八条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

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

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

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

资收益。也就是说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

用应计入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在确认各期融资收入

时作为收入的调整，计入各期损益。但对此，近几年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中出现了三次变化。笔者对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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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规定持有一定异义。

沿用上例，对于出租人 B 公司，该生产线账面价值为

2 600 000元，发生初始直接费用 100 000元。会计处理如下：

1. 判断租赁类型：B 公司应将该项租赁认定为融资租

赁（具体过程略）。

2. 计算租赁内含利率。租赁准则第十三条规定，租赁内

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

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

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

由于本例不涉及担保余值和未担保余值，则租赁内含利

率就为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

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且最低租赁收款额等于

最低租赁付款额。

最低租赁收款额=3 000 000元，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账

面价值一致为 2 600 000元，初始直接费用为 100 000元，所

以有：

1 000 000伊P/A（3，R）=2 600 000+100 000

P/A（3，R）=2.7

用插值法计算租赁内含利率。经计算，R=5.46豫，即租赁

内含利率为 5.46豫。

3. 计算未实现融资收益及相关账务处理。在计算未实现

融资收益时，近几年的注会教材中给出了不同的算法。

（1）在 2007年和 2008年注会教材中：

最低租赁收款额=3 000 000（元）

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1 000 000伊P/A（3，5.46%）=

2 700 000（元）

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未

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初始直接费用+未担保

余值的现值）=3 000 000原2 700 000=300 000（元）

账务处理如下：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3 000 000；贷：融资租赁资产 2 600 000，银行存款 100 000，未

实现融资收益 300 000。

很显然，以上会计处理存在两个错误。

错误一：按照租赁准则第十八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将租赁

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

赁款的入账价值，那么，应收融资租赁款=最低租赁收款额+

初始直接费用=3 000 000+100 000=3 100 000（元）。但是记入

“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的金额只有 3 000 000

元，如果将其改为 3 100 000元，那“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就

应该贷记 400 000元，与前文计算的未实现融资收益金额不

一致。

错误二：计算租赁内含利率时，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等

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也就是

说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中包括了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

在计算未实现融资收益时就不应该再考虑初始直接费用。

（2）2009年注会教材中进行了修改。未实现融资收益=

（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

收款额的现值+初始直接费用+未担保余值的现值）=3 100000原

2 700 000=400 000（元）。

账务处理如下：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3 100 000；贷：融资租赁资产 2 600 000，银行存款 100 000，未

实现融资收益 400 000。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100 000；贷：长期

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100 000。

根据财政部 2008年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精神，在计算内含

报酬率时已考虑了初始直接费用的因素，为了避免高估未实

现融资收益，在初始确认时应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调整，借

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贷记“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

赁款”科目。

很显然，后一个分录是对前一个分录的对冲，实际计入长

期应收款的仍然是 3 000 000 元，未实现融资收益仍然是

300 000元，有些多此一举。这就等同于初始直接费用 100 000

元就不需要计入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里也不需要考

虑初始直接费用。

同样，在未实现融资收益的计算公式中最低租赁收款额

的现值又一次与初始直接费用作为并列项同时相加，与计算

内含利率时将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最低租赁收款额的

现值中，是相悖的。

（3）2010年和 2011年的注会教材中又做了修改。

公式一：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

费用+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初始直接费

用+未担保余值的现值）

公式二：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

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现值）

在 2010年和 2011年注会教材中采用了公式二，所以：

未实现融资收益=3 000 000原2 700 000=300 000（元）

账务处理如下：借：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

3 000 000；贷：融资租赁资产 2 600 000，银行存款 100 000，未

实现融资收益 300 000。

可见，与 2009年注会教材中的公式一相比，公式二中去

掉了初始直接费用，由于初始直接费用在租赁初期发生，其现

值与终值是相等的。公式二相比于公式一没有实质变化，都与

企业会计准则第十八条不相符。长期应收款为3 000 000元，

说明只包括最低租赁收款额，并没有包括初始直接费用。

三、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方法的修改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关于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的处理，租赁准

则第十三条与第十八条是相互矛盾的。第十三条出租人的初

始直接费用计入了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它们是被包含和

包含的关系；而第十八条将初始直接费用与最低租赁收款额

同时计入了应收融资租赁款，两者是并列关系。那究竟应该修

改第十三条还是应该修改第十八条？

方案一是修改准则第十三条，将租赁内含利率改为：租赁

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

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折现率。

方案二是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

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

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及未担保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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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

笔者认为方案二更合理，理由如下：

1援 租赁内含利率符合财务管理理论，不应该修改。依据

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内含利率是使某方案未来现金流入量

现值等于未来现金流出量现值的贴现率。对于融资租赁的出

租方来说，未来现金流入量应当包括最低租赁收款额及未担

保余值，未来现金流出量的现值则为租赁期开始日融资租赁

资产公允价值与促使租赁形成而支付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

2援 修改准则第十八条，能使最低租赁收款额折现率与内

含利率一致。融资租赁以“融物”代替“融资”，出租人将与资产

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承租方，

等于向承租人提供了长期的信贷，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存在

的是债权与债务关系，而不是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出租人在

出租资产时所支付的代价是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初始直接费

用，初始直接费用不能直接计入当期费用，而应该用收取的租

金来进行弥补。因为在租赁开始日确定租金时就已经考虑了

初始直接费用，所以初始直接费用应该含在最低租赁收款额

中，不应再将初始直接费用作为一种债权记入“长期应收

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最低租赁收款额属于出租人将

来应收回的本息和，本金就是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初始直接费

用之和，利息也就是未实现的融资收益。这样与租赁准则第十

三条相符，将最低租赁收款额折现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初始

直接费用之和，折现率就是租赁内含利率。因此，在租赁期开

始日，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作为应收融

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

3援 修改准则第十八条，使未实现融资收益计算公式有理

可依。未实现融资收益属于出租人的未来利息收入，已经将初

始直接费用包括在内，符合“确认各期融资收入时作为收入的

调整，计入各期损益”的精神。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及未担保余

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不会高

估未实现融资收益，使公式“未实现融资收益=（最低租赁收

款额+未担保余值）-（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未担保余值的

现值）”有理论可依，在计算未实现融资收益时不论是通过公

式计算还是倒挤计算都是相等的。

4援 修改准则第十八条可以简化会计处理。在进行会计处

理时不再需要调整，先将初始直接费用，借记“长期应收

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增加未实现融资收益，然后再

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调整，借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贷

记“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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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面临的困难及对策

【摘要】跟踪审计作为一种新型审计方式，已在审计实践中彰显出优越性及广阔前景，具有强化监控、实现审计“免疫

系统”功能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目前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面临的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投资项目 跟踪审计 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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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审计是现代审计的一种新模式，与传统的政府投资

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相比，从单纯把好“最后闸门”，演进成向

“把好闸门与过程监督”并重的审计方式转变，具有预警、揭

露、抵御功能。但由于我国开展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实践时

间不长, 相应的制度、机制等配套建设尚未跟上，目前还面临

诸多难题,需要不断探索研究。

一、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面临的困难

1援 审计力量有限，难以适应跟踪审计工作需要。目前跟

踪审计力量有限，主要表现在国家审计人员的配备和专业技

术储备不足，不能满足跟踪审计内容的广泛性、大量性和专业

性要求。政府对跟踪审计工作要求高，审计的领域涉及国家各

行各业，有的领域专业性极强，这些都对审计人员综合能力提

出了新的挑战。这在客观上要求审计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基

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及时了解最新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并能

综合运用工程、财务、经济、管理、法律等多方面知识，来正确

评价各个专业的工作成果，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意见和建

议。目前，能够胜任这方面工作要求的复合型审计人才极其短

缺，开展跟踪审计工作面临着巨大的人力资源瓶颈。

2援 审计人员承担责任大，风险难以控制。跟踪审计的主

要弊端来自较高的审计风险：一是审计监督与服务关系处理


